2021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区疾控中心人员经费项目）

一、基本情况
今年，我单位工作在区委、区政府和区卫健局的领导下，以党的十九大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“预防为主”的工作方针，不断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，努力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处置能力，全力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为实现“健康中国2030”夯实基础，进一步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，认真履行防病工作职能，落实重大疾病防控措施，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
2021年中心人员经费预算60万，截止2021年12月31日使用50.26万元,完成率为83.77%，未完成原因为没有合适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录用，故经费为使用完全。
二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2021年项目资金的保障率和资金到位率均为100%，主要目标为保障聘用人员的工资、保险、年终慰问、伙食费人员经费的基本人员支出。预算执行率为83.77%，未达到年初预算执行率≥96%的要求，主要原因为没有合适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录用，故经费未使用完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2021年区疾控中心人员经费项目完成了年初保障聘用人员的工资、保险、年终慰问、伙食费人员经费的基本人员支出的要求，保证了单位的基本运行。单位按照财政要求合理使用项目经费，无随意使用经费的情况。
四、相关措施建议
明年，我中心工作将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，紧紧围绕年初工作计划重点做好几项工作：
1．继续加强疾控体系建设，夯实发展基础，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。
2．加大重大疾病防治力度，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与健康意识。
3．进一步加强疾病监测，在强化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预测能力的同时，提高人群慢性健康危险因素的预警预测能力。
4. 做好免疫规划工作，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临时接种任务。
5. 落实疾控等级评审达标工作，随时做好开展评审达标工作的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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